关于印发亳州市工业用地分割转让

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谯城分局、城区分局，各科室、各直属单位：
《亳州市工业用地分割转让指导意见》已经市局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24年6月21日

亳州市工业用地分割转让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工业用地的分割转让行为，有效盘活存量土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4号）《关于印发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实施意见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3号）《安徽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落实方案的通知》（皖地用改〔2023〕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适用范围

以出让或者租赁方式取得并办理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的工业用地，原则上应按照独用宗或共用宗的方式进行不动产登记，对具备分割条件且确有需求进行宗地分割转让的工业用地，适用本意见。不包括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工业用地。

二、分割条件

（一）拟分割转让宗地所引进的产业项目，须经市、县政府审核准入，新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亩均税收等指标，应符合《安徽省开发区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工作指引（2023年版）》（皖发改地区〔2024〕93号）相关指标要求。
（二）拟分割宗地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少于1/3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少于25%（已投资额：可以依据持有资质的有关机构已投资情况报告认定，已投资额、总投资额均不含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向国家缴纳的相关税费）。

（三）分割前后的宗地应符合规划、安全、消防、环保、产业政策、投资额、税收等要求；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不得独立分割转让。涉及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和使用的,应在分割方案中明确有关权利义务。拟分割宗地存在多个权利主体的,应取得相关权利人书面同意。
（四）分割前后的地块应具备独立成宗条件，为可以独立使用且权属界限封闭的空间。分割宗地不得影响其他权利人合法权利，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打破建筑物、构筑物整体布局；已分割或分割转让的宗地不得再次分割；原土地出让合同对转让条件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五)被分割宗地及地上建筑物无抵押（已办理抵押登记的需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查封（已查封的需经查封人书面同意）等限制权利情形。

三、办理流程

（一）权利人按属地管理原则向所在园区管委会提出宗地分割转让申请。

（二）由园区管委会相关职能部门审查宗地分割是否符合规划、安全、消防、环保、产业政策、投资额、税收等要求。

（三）园区管委会与原土地使用权人、新土地使用权人分别签订《工业项目用地投入产出监管合同》，约定投资强度、亩均税收等。

（四）园区规划部门对拟分割转让的地块，在符合相关规划要求的前提下，重新出具分割后各地块的规划条件（指标）。

（五）经园区管委会审查通过，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后，提请市、县政府审批。

（六）批准后，申请人持相关批准材料到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转移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工业用地分割转让后，新受让人取得不动产权证后，须按规划用途和投资要求建设，不得擅自改变工业用途，并按照不动产登记证明（或预告登记证明）办理（变更）项目规划、建设、核实、验收等手续。
（二）对未达到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转让条件的工业用地，可按照“先投入后转让”原则，按上述流程办理审批后，由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预告登记，待达到转让条件后，再依法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三）本意见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施行期间，国家、省有其它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

       开发区工业用地分割转让申请审批表

	转让企业名称及宗地编号
	
	地址
	

	法人代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受让企业名称
	
	地址
	

	法人代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总土地面积：       规划总建筑面积：

不动产权证号：
	
	拟转让土地面积：

拟转让建筑面积：
	

	申请人

申请事由
	宗地分割：申请将位于                                  的宗地分割成    宗土地，分割后宗地面积分别为         平方米和       平方米。分割后建筑面积分别为：         平方米和         平方米。（具体详见申请材料）。 

   申请人：                         申请人： 
（转让方签章）                  （受让方签章）

                                         年  月  日

	管委会意见
	   经审查，符合分割转让条件，分割后的宗地符合规划、安全、消防、环保、产业政策、投资额税收等要求，已分别签订《工业项目用地投入产出监管合同》，同意将原宗地分割后转让给新企业。


经办人（签字）：              主管领导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中级人民法院，各县区政府，亳州高新区管委会、亳芜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税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



